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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中央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辦理情形表 
 

會議名稱 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中央管在地諮詢小組第 32 次會議 

會議日期 114 年 9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 本分署三樓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李分署長 O 平 

參與委員與相 

關機關、單位 

與人員 

單位名稱 姓名(含職稱) 單位名稱 姓名(含職稱) 

在地諮詢小組 陳 O 信委員 第四河川分署 

張 O 恭副分署長 

陳 O 興科長 

詹 O 年副工程司 

陳 O 竹工程員 

在地諮詢小組 王 O 豐委員 
彰化縣政府水利

資源處 

何 O 樞科長 

黃 O 瑜技士 

在地諮詢小組 楊 O 棟委員 設計廠商 

陳 O 華技師 

吳 O 賓技師 

余 O 睿工程師 

曾 O 堯工程師 

在地諮詢小組 施 O 英委員 
彰化縣政府生態

團隊 

許 O 雄執行長 

吳 O 穎專案經理 

本次會議討論

重點與結論 

(辦理情形) 

討論議題：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8 批次治理工程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抽水站附屬設施治理工程 

議題意見摘要： 

 檢討報告核定至今已歷 5 年半，當時所預定的地層下陷量，是否與目前

的下陷量相符合，建議需要確實量測校核，以為水理計算及細部設計的

依據。 

 工址上下游附近的平面圖，應繪出所相關的水利構造物、橋梁、道路、

排水渠道、聚落等，並標註出名稱，以助圖說的判讀。而且影響水理流

況的水利建造物相關尺寸，亦應註明。 

 兩件工程圖面上都有三豐村，為方便判讀起見，是否以南北加以區分，

避免混淆。 

 兩件工程最下游都設置有閘泵式抽水機，請檢討既有抽水機的抽水能力

為若干。 

 最終入海的排放口，應標示各種不同的潮位線，以選擇適當的排放設施

底部高程，並研議是否設置重力自動閘閥。 

 請設計單位研議於適當地點設置機械式扒污機，以減少對抽水機的損

壞。 

議題意見摘要： 

 所繪製的平面圖，整個排水渠道，不應有中斷之處，因為據了解中間應

尚有 61 號快速道路的橋樑、道路結構物，應詳細繪製。 

 請敘明過湖排水新設抽水機平台的必要性。 

 本聚落排水聯絡渠道排放段，亦即 61 號快速道路至省 17 號公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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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顯示其排水斷面比上下游都小；上游過了 17 號公路渠段，流速降

低，似乎有造成河床淤積的現象。 

 過湖排水是否 61 號快速道路下，亦有瓶頸束縮的現象，需詳查；確實再

計算此河段的水理，確認 61 號快速道路至省 17 號公路之間渠道是否需

要拓寬。 

 如果下游的閘泵式抽水機確實無法負荷排水量，再設置定高的攔水堰，

使用分洪箱涵的方式排放。 

 本工程的集水聚落，有無聯外排水系統，設計圖中並未顯示，請補充。 

 請敘明外五間寮排水新設抽水機平台的必要性。 

 外五間寮排水曲線段，亦即從無名橋 1 號快速道路至省 17 號公路之間的

通洪斷面，影像顯示似乎比 17 號公路橋的上游小；61 號快速道路下，亦

有瓶頸束縮的現象，需詳查。 

 請設計單位分別就今年度暴雨造成三豐村淹水時，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

排水於 61 號快速道路下游渠道的水位高，蒐集資料並提供相片，以供參

考。 

 原設計計畫增加抽水站的構想，建議暫緩，以提昇舊有設施的再升級。 

 請考量既有站體與周邊設施是否有改進之可能。 

 既有站體與渠道內淤泥膠結問題，建議可尋訪專業廠商進行相關攪拌或

絞碎機設備評估；其入水口處如何確保不受垃圾及泥砂淤積之阻塞，影

響分洪之功能。 

 既有站體直提式閘門是否可配合改建增設抽水機組，留一條水道進行雜

物排通。 

 請再評估如何降低起抽水位方案，以保護上游區域生命財產安全。 

 兩排水上游村落內排水系統，請再評估是否有改善方案，確保地表逕流

收入系統內，減少路面積淹水情事。 

 台 17 橋下渠道至台 61 橋下渠道斷面拓寬，因涉及私有地，故建議僅拓

寬一側以利土地徵收及發包期程。 

 既有抽水站設施於主流河道設置撈污機，並於撈污機出口處設置輸送帶

及垃圾子母車等裝置，方便後續維護清理。 

 本案新設抽水機與既有抽水機應制定一套標準操作模式，以利颱洪期間

遵循使用。 

 如何確保整體站體發電之穩定，應再加以評估檢討。 

 豎軸式抽水機最怕垃圾入侵，請問村落抽水其防污處理如何規劃? 

 本區位於嚴重液化潛勢區，相關結構物之設計、安全性如何來加強，請

加以說明。 

 如何將村落集水快速收集至匯流口處，其村落下水道清淤及改善相當重

要，應加以重視考量，以利排水效能。 

 兩條排水垃圾及淤泥相當多，應加以調查其來源，並設法處置，能於抽

水站上游處就設置攔截點，不要讓其全部集中於下游排水閘門出口處，

影響抽排功能。 

 本案村落排水路清淤的經費編列是否合理，還是應立即由縣府來處理? 

 堤防加高段約 210m，是否有其必要性?有無替代方案? 

 生態檢核部分請協助確認施工動線，在路殺避免的部分所提出的迴避策

略是否合理?能落實嗎?是否考慮以擋板引導及通道設置的方式引導蟹類?

請再考量。 

 外來入侵種白尾八哥建議仍以保育類及國內紅皮書為主。 

 加強民眾參與俟取得共識後方可辦理後續工程預算書初稿。請問後續是

否在地舉辦說明會？納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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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排水的工程起點與終點與本計畫的關係？及聚落位置屬於本計畫的工

程是屬於?工程範圍?工程起點沒有工程為何納入起點？ 

 外五間寮排水南側道路坍塌有影響堤防安全，建議併入加強改善。 

 生態調查建議把生態的中度敏感區、低區的動植物名錄進行分類，不要

混再一起。 

 生態：水域環境生態資源低，底質以砂土為主，應該不是以底質以砂土

為主，而是畜牧廢水汙染。 

 生態中度與低度分布建議修正；中度生態主要發現哪些物種？外五間寮

中度敏感區沿路，很不合理；不建議種植恆春半島的三星果藤，應優先

以當地早期海濱植物為優先。 

 上位計畫是何時通過？彰化大城地區排水規畫檢討(過湖、外五間寮、下

海墘、頂西港)尚未計劃。 

 聚落未來將清淤排水道，請把聚落的排水道畫在裡面，路線有多長？及

水路方向？水溝有多深，未來淤積清淤量有多少？ 

 五間寮抽水站堤防外有淤泥和漂流木，這些廢棄物應移除不該留在現

地，以免高潮又把這些廢棄物帶回來。 

 長期畜牧廢水違法排放造成汙染與河道淤積，建議後續請環保局進入協

助，裝設水盒子水質監測進行水質改善，落實汙染源頭減量。 

 地層下陷 P4~5。歷年 105-106、108-109、109-111 年年下陷 2 公分，建議

納入。如果用 1 公分可能會低估。且未來面對極端的旱下陷會很明顯。 

 地下水位報告與簡報數據不一，何者正確？施工期間考慮旱季和雨水季

的水位差異性。 

 請問大潮時海水會進到內陸的哪裡? 

 工程經費過湖排水只有聚落排水清淤沒有出海口清淤預算是否疏漏？是

否有後續維護管理費？ 

 請後續納入抽水站名稱。 

 請問定時抽砂的定時時間是多久？ 

 涉及私有地請問地主是否願意被徵收？過湖排水之引流箱涵，以及外五

間寮之新設抽水平台，均部分位於私有土地，報告書請補充說明目前徵

收或協議價購情形。 

 請考量出水管之不鏽鋼舌閥凸出海堤前坡，颱洪期間海浪暴潮及漂流木

撞擊的影響安全性。 

 本案兩座抽水站工程需破堤施工，相關破堤計畫、圍堰措施及工期規劃

請一併整體考量，以為河海防安全。 

 建議縣府後續宜再重新辦理規劃檢討及核定事宜，以提供支撐本工程設

計之依據及利後續治理計畫核定事宜，且應合理說明增設本工程之原

因。 

 既有抽水閘泵及本案新設抽水機併同運轉下是否滿足各排水所需排洪能

力需求? 

 建議應避開私有地，以利依期限發包執行。 

 新設抽水站、排水箱涵及沉沙池降挖至-4~-5m，是否受地下水位影響其

功能?另結構水密性與防水功能請予以納入設計考量。 

 建議於臨排水渠道匯入處增設蓄水池，以增大下游蓄水量及可抽水量。 

 抽水站出水口高程，建議高於彰化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 50 年暴潮防護水

位 EL3.82m。 

 工程位置圖用途係為供投標廠商初步判識地點，圖面請標註重要地標、

路名、村名、排水名稱等。 

 圖號 11 圖名請查明後修正；堤岸增高標準圖為單側增高請查明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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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核定工程內容與設計工程內容有差異，請補充說明是否達提案時之

預定目標、效益及原有功能(如改善淹水面積、保護人口、防洪標準等)。 

 過湖及外五間寮刻正辦理治理計畫中，工程設計內容是否與之相符? 

 報告 p29~30 設計工程內容已改變，工程經費請如實編列 

 若有設施建於本分署轄管海堤範圍內，需向本分署管理科辦理使用或破

堤申請，且該設施後續由縣府維管。 

 
辦理情形 

 細部設計審查時，請邀集本次審查委員及本分署辦理聯合審查。 

 本案基本設計內容審議原則通過，請彰化縣政府參依各委員意見檢討並

納入細部設計成果。 

 因本案未匡列用地預算，請再確認有無私有地取得問題，若有，請縣府

盡速辦理用地取得，以免造成發包期程延宕，影響今年度執行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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